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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闽理股意字[2015]第 2011029-17号 

 

致：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与福建至理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证券法律业务委托协议书》，本所接受

发行人的委托，指派蔡钟山、蒋浩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担任发行人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11年 3 月 25日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闽理股意字

[2011]第 029 号《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

股东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以及是否按规定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进行了

专项核查。本所特此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 指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昇兴控股 指 昇兴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林永贤、林永保和林永龙 

北京升兴 指 升兴(北京)包装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子公司 

中山昇兴 指 昇兴(中山)包装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子公司 

河北昇兴 指 昇兴(河北)包装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子公司 

山东昇兴 指 昇兴(山东)包装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子公司 

郑州昇兴 指 昇兴(郑州)包装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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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昇兴 指 昇兴(安徽)包装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子公司 

江西昇兴 指 昇兴(江西)包装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子公司 

昆明昇兴 指 昇兴(昆明)包装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子公司 

睿士控股 指 睿士控股有限公司 

鑫恒昌 指 福州鑫恒昌贸易有限公司 

鑫瑞源 指 福州鑫瑞源贸易有限公司 

鑫宝源 指 福州鑫宝源贸易有限公司 

 

一、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的有关规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

的有关规定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

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

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

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第九十条规定：“担任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向基金

行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报送基本情况。”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私募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

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私募基金财产的投资包括买卖股票、股权、债券、期

货、期权、基金份额及投资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标的。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行

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

理的，其登记备案、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适用本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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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累计不得超过《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定的

特定数量。投资者转让基金份额的，受让人应当为合格投资者且基金份额受让后

投资者人数应当符合前款规定。” 

第十二条规定：“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

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

位和个人：(一)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的单位；(二)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

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的个人。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

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

产品、期货权益等。” 

 

(三)《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本办法

所称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系指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

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

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 

第五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向基金业协会履行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并申请成为基金业协会会员。” 

第十一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私募基金募集完毕后 20 个工作日

内，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进行备案，并根据私募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注明

基金类别，如实填报基金名称、资本规模、投资者、基金合同（基金公司章程或

者合伙协议，以下统称基金合同）等基本信息。公司型基金自聘管理团队管理基

金资产的，该公司型基金在作为基金履行备案手续同时，还需作为基金管理人履

行登记手续。” 

 

二、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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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昇兴控股有限公司 336,101,848 93.3617% 

2 睿士控股有限公司 18,005,456 5.0015% 

3 福州鑫恒昌贸易有限公司 1,964,232 0.5456% 

4 福州鑫宝源贸易有限公司 1,964,232 0.5456% 

5 福州鑫瑞源贸易有限公司 1,964,232 0.5456% 

合  计 360,000,000 100.0000% 

 

(二)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东的基本情况 

 

1、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昇兴控股”）的基本情况 

(1)根据香港区兆康律师行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编号：

00771-06）以及昇兴控股的确认，昇兴控股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登记注册的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 2009 年 9 月 17 日，注册号：1374294。

该公司法定股本为 120 万港元，已发行股本为 120 万股（每股面值 1 港元），其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林永贤 379,285 31.6071% 

2 林永保 316,072 26.3393% 

3 林永龙 227,572 18.9643% 

4 林恩强 87,964 7.3303% 

5 林志明 87,964 7.3303% 

6 林永安 63,215 5.2679% 

7 林丽绒 37,928 3.1607% 

合  计 1,200,000 100.0000% 

〔注：在昇兴控股的股东中，林永龙、林永贤、林永安、林永保、林丽绒五人为兄弟（妹）

关系，林恩强系上述五人的叔叔，林志明系林恩强的儿子。〕 

(2)昇兴控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注册的有限公司，昇

兴控股的股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亲属，昇兴控股对发行人的投资均为自

有资金，昇兴控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因此，昇兴控股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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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资基金的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2、睿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士控股”）的基本情况 

(1)根据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Rajah & Tann LLP）于 2015年 1月 5日出

具的确认书（编号：TSN/mll/312555-1）以及睿士控股的确认，睿士控股是一家

在新加坡共和国登记注册的私人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 2009 年 12月 3日，注册

号：200922673H。该公司股本总面值为 1,000新加坡元，已发行股份 1,000股，

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陈奕福 500 50% 

2 陈秀珍 500 50% 

合  计 1,000 100% 

 

(2)睿士控股是在新加坡共和国登记注册的私人有限公司，睿士控股的股东

陈奕福、陈秀珍系夫妻关系，睿士控股对发行人的投资均为自有资金，睿士控股

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

投资基金。因此，睿士控股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相关

登记备案手续。 

 

3、福州鑫恒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恒昌”）的基本情况 

(1)鑫恒昌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24 日，《营业执照》注册号：350105100018047，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根据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以及鑫恒

昌的确认，目前鑫恒昌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在公司或其子公司任职情况 

1 吴武良 1,152,794 57.63% 公司副总经理 

2 李敦波 500,000 25.00%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

秘书 

3 赵志生 152,731 7.64% 原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于 2014年 1月离职 

4 习志兰 52,946 2.65% 公司品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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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荣华 50,910 2.55% 公司采购员 

6 陈开铨 36,655 1.83% 原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于 2013年 1月离职 

7 陈培铭 32,582 1.63% 公司生产计划调度专员 

8 冯志行 21,382 1.07% 原任公司审计部督导，于 2011年离职 

合  计 2,000,000 100.00% -- 

 

(2)鑫恒昌系发行人员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除持有发行人股份外，

未对外募集资金或从事其他投资业务。鑫恒昌设立时的股东均为发行人员工，鑫

恒昌的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的

“合格投资者”，鑫恒昌投资发行人的资金为自有资金，鑫恒昌也没有以非公开

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相关的投资基金。因此，鑫恒昌不属于《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

私募投资基金的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4、福州鑫宝源贸易有限公司（简称“鑫宝源”）的基本情况 

(1)鑫宝源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24 日，《营业执照》注册号：350105100018055，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根据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以及鑫宝

源的确认，目前鑫宝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在公司或其子公司任职情况 

1 林建伶 1,175,238 58.77% 北京升兴、山东昇兴总经理 

2 童晓冬 200,000 10.00% 公司副总经理 

3 丘鸿长 76,365 3.82% 北京升兴制罐厂厂长兼生产管理部经理 

4 黄以融 51,928 2.60% 原任公司财务部主管，于 2012年退休 

5 林金明 51,928 2.60% 公司审计部职员 

6 王凌云 40,728 2.04% 山东昇兴制罐厂厂长 

7 陈盘水 40,728 2.04% 原任北京升兴彩印厂厂长，于 2013年 9月离职 

8 余  甫 40,728 2.04% 山东昇兴营销部经理 

9 郑庆平 34,619 1.73% 公司仓管部主任 

10 杨文朝 34,619 1.73% 山东昇兴品管部经理 

11 田亚民 33,600 1.68% 北京升兴总经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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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萌萌 25,455 1.27% 山东昇兴生管部经理 

13 张继东 24,437 1.22% 原任江西昇兴总经办职员，于 2014年 8月离职 

14 张宗金 20,466 1.02% 北京升兴动力科主任 

15 刘建军 15,374 0.77% 北京升兴制罐厂主任 

16 吴剑佳 12,014 0.60% 江西昇兴厂长 

17 张文娟 12,014 0.60% 原任北京升兴彩印厂主任，于 2013年 7月离职 

18 张双燕 11,709 0.59% 北京升兴营销部经理 

19 贾纳新 11,403 0.57% 原任北京升兴财务部主任，于 2012年 2月离职 

20 朱翠翠 11,098 0.55% 中山昇兴人事专员 

21 张丽斌 11,098 0.55% 河北昇兴财务部副经理 

22 陈少将 11,098 0.55% 北京升兴彩印厂主任 

23 陈  楼 10,793 0.54% 原任北京升兴彩印厂主任，于 2012年 2月离职 

24 吴本文 10,793 0.54% 原任北京升兴品管部主任，于 2013年 8月离职 

25 仲  伟 10,793 0.54% 北京升兴制罐厂主任 

26 高冬静 10,487 0.52% 山东昇兴财务部经理 

27 刘  毅 10,487 0.52% 郑州昇兴制罐厂厂长、生产管理部经理 

合  计 2,000,000 100.00% -- 

 

(2)鑫宝源系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除持有发

行人股份外，未对外募集资金或从事其他投资业务。鑫宝源设立时的股东均为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鑫宝源的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的“合格投资者”，鑫宝源投资发行人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鑫宝源也没有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相关的投资基金。因此，鑫宝

源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5、福州鑫瑞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瑞源”）的基本情况 

(1)鑫瑞源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24 日，《营业执照》注册号：350105100018039，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根据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以及鑫瑞

源的确认，目前鑫瑞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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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在公司或其子公司任职情况 

1 林建高 1,053,260 52.69% 
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山昇兴总经理、郑州昇兴

总经理、昆明昇兴总经理 

2 官兰香 200,000 10.00% 公司监事、采购总监 

3 陈信东 101,820 5.09% 公司副总经理 

4 张友强 94,693 4.73% 公司监事、工程部副部长 

5 黄文森 61,092 3.05% 中山昇兴厂长、总经理助理 

6 郑依云 57,019 2.85% 公司工程部部长 

7 刘笑生 56,001 2.80%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8 袁  明 51,928 2.60% 公司技术研发部部长 

9 严万东 45,819 2.29% 公司技术研发部培训技师 

10 余建和 40,728 2.04% 公司信息资源部部长 

11 翁金华 35,637 1.78% 公司制罐厂厂长兼福建工厂生产管理部经理 

12 王永满 15,374 0.77% 公司技术研发部培训技师 

13 张宗文 15,374 0.77% 公司制罐厂主任 

14 陈明海 14,458 0.72% 中山昇兴生产厂工程师 

15 林国产 14,458 0.72% 公司技术研发部培训技师 

16 郑  晔 14,458 0.72% 公司采购部部长 

17 林祖辉 13,542 0.68% 公司彩印厂厂长 

18 陈  彬 12,625 0.63% 昆明昇兴副总经理 

19 林三朋 12,320 0.62% 安徽昇兴营销部经理 

20 林智鹏 11,403 0.57% 原任公司动力科主任，于 2014年 4月离职 

21 郑金源 11,403 0.57% 中山昇兴品管部经理 

22 徐智聪 11,403 0.57% 中山昇兴人事部经理 

23 陈少雄 11,098 0.55% 公司制罐厂主任 

24 陈裕来 11,098 0.55% 中山昇兴制罐厂主任 

25 杨桂花 11,098 0.55% 原任中山昇兴财务部主任，于 2012年 6月离职 

26 张  鸿 11,098 0.55% 公司彩印厂主任 

27 赵正枚 10,793 0.54% 中山昇兴采购部经理 

合  计 2,000,000 100.00% -- 

 

(2)鑫瑞源系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除持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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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股份外，未对外募集资金或从事其他投资业务。鑫瑞源设立时的股东均为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鑫瑞源的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的“合格投资者”，鑫瑞源投资发行人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鑫瑞源也没有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相关的投资基金。因此，鑫瑞

源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股东均不属于《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该等股东无

需按照上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本所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出具的闽理股意字[2011]

第 029号《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的组成部分。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以及此前本所出具的其他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外，原《法律意见书》

及《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仍然有效。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

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副本若干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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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十七)》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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